
諾雅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會員加入暨經銷合作線上同意條款	

立約人：	

	 甲       方：諾雅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蔣嘉珍	

	 統一編號：60656630	

	 聯絡電話：02-2755-0921	

	 地      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一段 118號	

	 乙      方：線上申請加入之會員／經銷商本人	

申請人（經銷商）即乙方及諾雅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諾	

雅公司）即甲方，特此就以下條列及條件達成協議：	

第一條 契約目的	

本契約旨在建立甲、乙雙方就「諾雅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品之	

經銷合作關係，乙方成為甲方授權之個人經銷商，得依甲方制度推廣	

與銷售其商品，並依法獲取合理報酬。	

第二條 經銷商資格取得	

1. 乙方完成線上同意本條款並完成付款後，即取得經銷資格。	

2. 經銷商須年滿十八歲具完全行為能力人。	

3. 本契約自乙方完成線上勾選同意之日起生效。	

第三條 商品方案與報酬機制	



1. 新台幣3,3000元，可擇一選EXOVISA微泌美顏修護安瓶20次、

EXOVISA微泌蓬活養髮安瓶15次或EXOVISA微泌身體舒緩安瓶15

次。（實際次數與內容以官網公告為準）	

2. 經銷商報酬區分為：銷售獎金、安置獎金及全球分紅。	

3. 報酬依甲方訂定並經主管機關核備之【獎金制度】核發，若獎金	

制度有變更，甲方應於變更後 7日內公告 在甲方官網上供經銷商	

參閱。	

第四條　退換貨與使用限制說明	

1. 乙方充分了解並同意，本公司所提供之產品屬於個人使用性質之醫

美／保養相關產品，基於衛生、安全及品質考量，一經拆封或使用，

即視為已開始消耗使用。	

2. 凡產品經實際使用（包含但不限於開封、注射、施作一次或以上）

後，恕不接受任何形式之退貨、換貨、退款或轉讓請求。	

3. 如產品於未使用前即有明顯瑕疵或運送損壞，乙方應於收受產品

後 七日內 向甲方提出書面或電子通知，經甲方確認屬實者，得依甲

方規定辦理更換同等產品。	

4. 除前項情形外，乙方不得以任何主觀感受、個人不適應、效果期待

落差或其他理由主張退費、解除契約或請求補償。	

5. 乙方於勾選同意本契約條款時，即表示已充分理解並接受本條所載

之退換貨及使用限制規定。	

第五條 各方責任	

甲方：	

1. 產品提供與品質保證	

提供乙方「外泌體（微生物細胞外囊泡）」系列產品，並保證其符	

合中華民國相關法規及品質標準。	

2. 教育訓練與技術支援	



提供乙方人員培訓課程，內容包含產品知識、銷售技巧、衛教說明	

及客戶服務規範。	

3. 市場行銷支援	

製作並提供廣告素材（含型錄、文宣、數位內容等），以協助乙方	

推廣與銷售。所有對外行銷與宣傳資料，須經甲方書面核准後方可	

使用。	

4. 價格與品牌政策公告	

甲方有權依市場情況調整產品價格、促銷政策及行銷方向，乙方應	

依最新公告執行。	

乙方：	

1. 顧客服務與行銷行為	

乙方應為產品提供第一線客戶服務與售後支援，並以專業態度處理	

客戶諮詢與投訴。	

2. 銷售與定價規範	

乙方在行銷活動中不得擅自變更產品定價或折扣條件，所有促銷方	

案須經甲方書面同意。	

3. 品牌與知識產權保護	

乙方不得擅自使用、修改、轉授或複製甲方之商標、商號、標誌、	

文宣設計或其他智慧財產。如需使用，應依甲方規範執行，並於宣	

傳前取得書面同意。	

4. 保密義務	

乙方於合作期間及終止後，應保守甲方商業機密，包括但不限於配	

方資訊、行銷策略、顧客資料等，不得洩漏或作為其他使用。	

5. 合規與誠信經營	

乙方應遵守中華民國法令及多層次傳銷管理法，不得以誤導、誇大	

或虛構方式銷售產品，並應維護甲方品牌形象與信譽。	



第六條 合法銷售與禁止行為	

（一）乙方不得有以下行為，違者甲方有權終止契約並追回獎金：	

1. 以欺罔或引人錯誤之方式推廣、銷售商品或服務及介紹他人參加傳	

銷組織（如：以投資、分紅等非商品導 向方式進行招攬推廣）。	

2. 虛構或誇大商品效果。	

3. 偽造、變造收據或契約書。	

4. 招募無行為能力人為經銷商。	

5. 要求他人不當或超額購貨。	

6. 對外假借甲方名義募資或提供他人不實資訊。	

7. 以不當之訪問買賣影響他人權益。	

8. 以其他違背多層次傳銷管理法、刑法、其他法規或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之方式從事傳銷活動。	

9. 合約期間及終止後半年內，不得代理或銷售同類型外泌體及競爭商	

品。	

（二）乙方如違反本條任一條規定，甲方得立即終止契約並追回既有	

獎金，且乙方除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外，並應支付相當於乙方最	

近六個月施作服務總額之懲罰性違約金，以補償甲方因此所受	

名譽、信譽及商業損失。	

第七條 契約之解除與終止	

1. 甲、乙雙方得因經營考量或其他正當事由，以書面通知對方，於	

通知送達後 3日內終止本契約。	

2. 契約解除或終止後，乙方不得再使用諾雅名義從事業務，並應立	

即移除所有含甲方商標之招牌、文宣，並返還培訓教材、儀器及	

產品。	

3. 本條所稱訂約日，係指經銷商與本公司簽訂契約之日。	



第八條 個資保護與保密條款	

1. 甲方應保護乙方之個人資料避免外洩或遭不法或不當使用。	

2. 乙方未經甲方授權，不得對外洩漏甲方之商業機密。	

3. 甲方保有產品商標、文宣品之著作權，乙方僅得於本合約期間依授	

權範圍使用。	

第九條 管轄法院及準據法	

甲、乙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民事管轄法院，並以中	

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十條 個資條款暨肖像權同意書	

（一）諾雅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委託之第三人、推薦體系之上下	

線等事業組織，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得在經營多層次	

傳銷事業之特定目的範圍內對於申請人個人資料為蒐集、處	

理、利用。諾雅生醫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依法告知，並獲取申	

請人同意。	

（二）申請人同意諾雅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活動採訪（包含記	

錄、錄音、攝影及錄影等）所拍攝之肖像，無償且永久授權承	

諾雅生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不損及或侵害本人權益下（即不	

得變更本人受訪內容之原意或惡意使用本人肖像）得加以改	

作、重製、編輯，並得不限次數於國內外地區以為公開播送、	

公開傳輸、公開上映、公開展示、公開發表、散布、公開口述	

等；另同意被授權人得再授權第三人為公開播送或公開傳輸之	

方式使用。	


